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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市立龍門國中九十八學年度學生家長會 

第四次常務委員會議記錄 
 

時間：99 年 04 月 07 日(星期三)上午 10 時 

地點：會客室(家長會隔壁)  

主席：會長林適祺 

出席人員：林會長適祺、游副會長碧宜、劉副會長瓊瓏、呂常委自誠、

許常委春慧、林常委琇澪、蔡常委森昌 

請假：王副會長麗容、陳常委瑞周 

議程： 

一、 主席報告：略 

 

二、 討論議案： 

案由一、 九年級畢業活動相關事宜 

議 決：1.包高中活動：5月 12 日下午 6、7 節舉行 9 年級包高

中活動，家長會提供每位畢業生及導師一盒「包高中」

禮盒，預算 31,000 元，並配合學校相關活動進行。 

2.畢業生紀念品：水晶印章及手工盒，由晶坡實業有限

公司得標，數量共 555份，單價為 150元，總價 83,250

元，預計 99 年 4月 20 日交貨。 

3.畢業班導師禮物：紀念版悠遊卡(空卡)，另加水晶印

章一個（150 元）。 

 

案由二、 母親節活動 

議 決：日期訂於 5 月 7 日，辦法：致贈教職員康乃馨及卡片，

委由活動組許春慧負責執行。 

 

案由三、 謝師宴活動 

議 決：原家長會規劃本項活動即設定為全校親師感恩聯誼活

動，為避免與畢業班謝師宴混淆，故更改活動名稱為「期

末親師感恩聯誼會」為適當，至於各畢業班是否舉辦謝

師宴則由各班級家長會自行決定；聯誼會之時間與地點

委由林會長適祺與王校長協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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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四、 冷氣基金相關事宜 

議 決：擬定收款日期後，發通知給 8 年級各班家長代表，委由

呂常委自誠負責執行。 

 

三、臨時動議： 

案由一、第二次會員表大會報告事項及討論議案 

議 決：1.報告事項：財務報告、組織章程修訂案、冷氣機工作

事務、重要活動說明。 

        2.討論議案：急難救助辦法、校長連任浮動委員選任。 

 

案由二、汰換家長會辦公室電腦設備 

議 決：家長會原電腦設備使用年限已逾 4 年，基於會務順利推

動與執行，同意進行汰換，相關經費由事務費用預算項

目下支應。 

 

案由三、預備金動用說明 

議 決：因應年度冷氣維修、電錶汰換作業需要，本年度冷氣基

金尚未入帳，故先以預備金支應相關冷氣基金不足之部

份，待年度冷氣基金入帳後再予回補。 

 

四、散會：4 月 7日 11 時 50 分。 


